附件2
临湘市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临湘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4年6月10日

临湘市财政局（制）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李望桃
	联络电话
	15074010908

	人员编制
	7
	实有人数
	6

	职能职责概述
	生产繁育常规农作物良种和为农村实用人材培训。负责开展生产繁育常规农作物良种、开展有关试验和科研及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能技能开发工作，完成市局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年度主要工作内容
	任务1：农作物新技术、新品种示范推广
任务2：农民技术培训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对2021年至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训学员开展上门回访，了解学员生活、学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足迹遍及全市13个镇街道，共计回访112人，覆盖60%以上的村组。

继续在桃林镇月山村落实新品种示范基地、双季稻种植、高档优质香米种植基地400多亩，对今年推广的水稻新品种、优质稻示范品种与相关乡镇进行衔接，并制定2024年的水稻新品种示范、优质稻推广种植实施方案及与农户合作的模式。在坦渡镇勇敢种植专业合作社实施了100亩棉油轮作示范基地，推广“油菜+棉花”轮作种植模式，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耕地轮作模式，从而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耕地周年高产高效种植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在羊楼司镇新屋村兵红种养专业合作社开展了绿色健康养猪试点示范，通过优化养殖环境从而提高猪只的生长速度和抗病能力，提高猪肉品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推动我市养猪业向绿色、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举办为期三天的湖南“农广助农”工程“草食动物养殖”技术培训班，培训人次100人，进一步引导我市养殖户了解草食动物的生长发育规律，科学制定饲喂管理计划，提高草食动物的生长速度和免疫力等技术水平，从而有效提高养殖效益。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1、农业科学研究所
	154.21
	
	147.25
	
	
	6.96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1、农业科学研究所
	127.93
	32.02
	23.14
	8.88
	95.91
	26.28
	26.28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1、农业科学研究所
	0
	0
	0
	0
	0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1、农业科学研究所
	18.21
	18.21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任务1：农作物新技术、新品种示范推广
任务2：农民技术培训
	新品种示范基地、双季稻种植、高档优质香米种植基地400多亩，棉油轮作示范基地100亩，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耕地周年高产高效种植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开展绿色健康养猪试点示范1个，提高猪只的生长速度和抗病能力，提高猪肉品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回访以前年度学员112人次，回访覆盖率达到60%；高素质农民培训100人；提高农民种养殖技术水平和积极性，提升种养殖效益。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

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数量指标
	新品种示范基地、双季稻种植、高档优质香米种植基地400亩
	400余亩

	
	
	
	棉油轮作示范基地100亩
	100亩

	
	
	
	绿色健康养猪试点示范点1个
	1个

	
	
	
	高素质农民培训100人
	100个

	
	
	
	回访以前年度学员100人
	112人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100%
	100%

	
	
	
	回访覆盖率60%
	60%

	
	
	时效指标
	各项重点工作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

	
	
	成本指标
	培训投入65万元
	65万元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农民种养植积极性
	效果明显

	
	
	
	提升农民种养殖技术水平
	效果明显

	
	
	经济效益
	为农户增产创收
	效果明显

	
	
	生态效益
	减少环境污染
	减少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员满意度98%
	99%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2.5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周  琪
	书记所长（畜牧师）
	临湘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程景新
	副所长
	临湘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闾朝前
	工会主席
	临湘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评价组组长（签字）：
    2024年度财政支出整体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2.5分，评价等次“优秀”。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2024年度财政资金支出符合相关政策，严格按照计划或预算批准的项目和用途使用。认真贯彻各级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重点任务工作内容，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取得预期效益。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职能职责主要职能:生产繁育常规农作物良种。负责开展生产繁育常规农作物良种，开展有关试验和科研、完成市局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2、我所属农业农村局的二级机构，是一个纯公益类事业单位，内设财务室、信息办公室、办公室；有4个全额事业编制，2个劳务派遣。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1、2023年总收入154.2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47.25万，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收入6.96万元。
2、20223年总支出127.9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02万元，项目支出95.91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新品种试验、新型农民培育等。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32.02万元，占总支出的25.03%。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3.14万元，占72.27%，主要是人员工资福利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支出8.88万元，占27.73%，主要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维（护）修费等。

无“三公”经费支出。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3年，专项资金总投入116.38万元，其中高素质农民培训71.38万元，棉花大县奖励15万元，粮油奖励10万元，财政农业专项20万元。
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3年，专项资金支出90.01万元，支付进度77.34%。主要用于高素质农民培训、棉花新品种技术推广、棉油种植技术培训、绿色养猪试点示范等方面。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规范专项资金拨付。资金使用规范，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对2021年至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训学员开展上门回访，了解学员生活、学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足迹遍及全市13个镇街道，共计回访112人，覆盖60%以上的村组。

（二）继续在桃林镇月山村落实新品种示范基地、双季稻种植、高档优质香米种植基地400多亩，对今年推广的水稻新品种、优质稻示范品种与相关乡镇进行衔接，并制定2024年的水稻新品种示范、优质稻推广种植实施方案及与农户合作的模式。在坦渡镇勇敢种植专业合作社实施了100亩棉油轮作示范基地，推广“油菜+棉花”轮作种植模式，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耕地轮作模式，从而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耕地周年高产高效种植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在羊楼司镇新屋村兵红种养专业合作社开展了绿色健康养猪试点示范，通过优化养殖环境从而提高猪只的生长速度和抗病能力，提高猪肉品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推动我市养猪业向绿色、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举办为期三天的湖南“农广助农”工程“草食动物养殖”技术培训班，培训人次100人，进一步引导我市养殖户了解草食动物的生长发育规律，科学制定饲喂管理计划，提高草食动物的生长速度和免疫力等技术水平，从而有效提高养殖效益。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得分
	扣分原因和其他
说明

	投  入
（15分）
	预算配置
（15分）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三公经费”
变动率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5分；
“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重点支出
安排率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5分；80%（含）-90%，计4分；70%（含）-80%，计3分；60%（含）-70%，计2分；低于60%不得分。
	5
	5
	

	过  程
（40分）
	预算执行
（15分）
	预算调整率
	预算调整率=0，计3分；0-10%（含），计2分；10-20%（含），计1分；20-30%（含），计0.5分；大于30%不得分。
	3
	0
	上级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未纳入年初预算

	
	
	支付进度
	年底前支付完所有的基本支出；专项支出支付达到80%。
基本支出未达到100%支出，扣1分；每一个专项支出未达到80%，扣0.5分。
	3
	1.5
	3个专项支出支付率未达到80%

	
	
	资金结余
	无结余，3分；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2分；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3
	0
	资金有结转，超过上年

	
	
	“三公经费”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6分；
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6
	6
	

	
	预算管理
（15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资金使用
合规性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3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0.5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0.5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0.5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0.5分。                                            
	3
	3
	

	
	
	政府采购执行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等于100%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公务卡刷卡率
	公务卡刷卡率达50％以上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资产管理
（10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资产管理
安全性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4
	4
	

	
	
	固定资产
利用率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3
	3
	

	产  出（25分）
	职责履行
（25分）
	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新品种示范基地、双季稻种植、高档优质香米种植基地400亩，棉油轮作示范基地100亩；按照项目预期绩效目标要求扣分
	10
	10
	

	
	
	畜禽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绿色健康养猪试点示范点1个，按照项目预期绩效目标要求扣分
	5
	5
	

	
	
	高素质农民培训
	高素质农民培训100人，培训合格率100%；回访以前年度学员100人，回访覆盖率60%；按照项目预期绩效目标要求扣分
	10
	10
	

	效  果
（20分）
	履职效益
（20分）
	经济效益
	为农户增产创收，按照项目预期绩效目标要求扣分
	5
	5
	

	
	
	社会效益
	提高农民种养植积极性，提升农民种养殖技术水平，按照项目预期绩效目标要求扣分
	5
	5
	

	
	
	生态效益
	减少环境污染，按照项目预期绩效目标要求扣分
	5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95%（含）以上计5分；
85%（含）-95%，计3分；
75%（含）-85%，计1分；
低于75%计0分。
	5
	5
	

	总 分
	
	
	
	100
	92.5
	

	备注：如部门（单位）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修改调整了附件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须相应修改调整本表中的对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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